
 

深圳试行个人破产制度的
重要示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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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专栏作家 李曙光）2021 年 3 月 1 日，深圳试行个人破

产制度，7 月 19 日，全国首宗个人破产案件由深圳中院裁定。近日，深圳

市破产事务管理署等机构又推出《关于建立破产信息共享与状态公示机制

的实施意见》，在国内率先建立个人破产信息共享和公示机制。这对推动个

人破产制度的实施，提升优化营商环境，构建市场化、法治化社会信用体

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个人破产制度是让“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获得“东山再起”机会的

制度。在这里，“诚实而不幸”的定语很重要。这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债

务人都有资格申请破产，而只是对那些诚实守信的债务人，法院才可以裁

定豁免其债务。因此，在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后，证明申请破产的个人“诚

实而不幸”就很关键。 

如何证明个人破产的申请人是“诚实而不幸”的呢？一方面，法院要

审查个人破产申请人的申请材料，如个人债务状况、欠哪些债权人的钱、

家庭现有资产等，还要找债权人等来听证、核实；另一方面，一个不可或

缺的要件就是建立个人破产信息共享和公示机制。相关政府部门和法院要

按照审慎、必要原则，明确将个人破产状态，相关主体参与破产程序、履

行法定义务作出的信用承诺，个人破产相关限制、处罚、失信行为等信息

纳入信用信息范围，并将其在适当的范围内公开。同时，通过政务共享平

台交换这些信息，实现个人破产信息和债务人信用信息共享，让社会相关

利益者参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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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破产信息共享和公示机制的建立对推进个人破产制度的完善与良

性实践具有多重意义。 

第一，这一机制可以防范与打击利用个人破产程序来“逃废债”的行

为。因为个人破产有豁免债务的好处，在个人破产制度实施时，很有可能

有些人会想歪了，有钱不还债，申请个人破产，甚至恶意滥用破产程序，

搞欺诈性破产。“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个人破产的公示与共享机制，

可以确保个人破产的信息是透明公开的，个人破产全流程在阳光下运行。 

第二，这一机制可以减少信息提供、收集与处理的成本。我们知道，

债务人与个人破产的信息是很重要也很敏感的个人数据信息，其使用与流

动都是有“交易费用”的，甚至有很高的“数据壁垒”。本地的债务人数

据信息，外地就不掌握。政府拥有的债务人数据库，金融机构与普通债权

人就很难获得。而公示与共享平台可以便利解决债务人数据信息的高成本

与信息交流的低效率问题。 

第三，这一机制有助于解决个人破产后的信用修复问题。个人破产申

请经法院裁定批准后，个人债务人经过法律规定的一段时间，就可以豁免

掉全部债务，不用还债了，债权人也不能再找债务人了。但债务人得到这

个益处是有对价的，这个对价就是个人债务人在 3 至 5 年时间内作为失信

人而受到生活与经营行为的限制，如要被限制高消费行为，不能乘高铁与

飞机，新的投资创业与借贷行为也被限制。有了个人破产信息共享和公示

机制，失信人是可以得到信用修复与合法权益保障的。个人破产信息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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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动更正失信行为并配合个人破产程序的等符合条件的信用信息主体，

可以凭生效法律文书，申请修复相关信用信息，成为正常信用的公民。 

个人破产在市场经济成熟国家已经存在了许多年，但在我国还是个新

事物，现在深圳也仅是试点。个人破产信息涉及公民个人隐私与个人信息

保护问题，具有高敏感性，实践中易产生信息被不当采集、错误记录、不

当披露等问题，也可能会出现信用管控过度的问题。因此，建立破产信息

共享与状态公示机制，也要注意划定好公示共享制度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

的边界。主要是做到以下两点。一是要遵循个人信息保护法中有关个人信

息处理规则的要求，以及“处理生物识别、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

迹等敏感个人信息，应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以解决个人破产信用信息

的法律适用规范问题；二是要明确个人破产相关主体享有知情权、查询权、

异议权、更正权、修复权等信用权益，加快建立个人信用修复制度。 

目前，全国人大已将企业破产法的修改提上议事日程，国家立法机构

正在考虑是否将个人破产制度纳入其中。社会广泛关注的个人破产立法如

何尽快推进，个人破产在我国能否正常落地，深圳的试点具有重要的示范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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